
夯实党员权利保障的制度基础——新修

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亮点解读

新华社北京 1月 4日电 2021年 1月 4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权利保障条例》全文公布。这是继 2004年条例修订以来，党中央再一

次对该条例作出修订。

修订后的条例共 5 章 52 条。在以党章为根本遵循、继承和坚持 2004

年条例仍然适用的规定基础上，修订后的条例以完善为着力点，对党员

权利具体有哪些、怎样行使权利、如何保障党员权利的行使等进行了规

定。

明确党员享有 13 项权利

此次条例修订后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将第二章的章名从“党员权利”修

改为“党员权利的行使”。多出的三个字，强调的是党员要本着对党高度

负责的政治责任感，积极主动行使权利。

举例来说，该章规定党员有党内监督权，党员要敢于开展监督，通过进

行批评、揭发、检举以及提出处理、处分要求，切实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作为制定条例的根本遵循，党章原则规定了党员享有的 8个方面权利。

修订后的条例在第二章中对党员享有的各项权利作出具体规定，用 13

个条文将党章规定的 8个方面党员权利进一步明确细化，即：党内知情



权、接受党的教育培训权、党内参加讨论权、党内建议和倡议权、党内

监督权、党内提出罢免撤换要求权、党内表决权、党内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党内申辩权、党内提出不同意见权、党内请求权、党内申诉权、党

内控告权。

同时，修订后的条例还对权利表述方式作了创新，具体到每项权利，都

采用“权利名称+权利内容”的方式进行表述，既直观反映权利的实质，又

准确表达权利的内容。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负责人介绍，修订后的条例划出权利行使的边

界，要求党员行使权利应当按照组织原则，符合有关程序等。

坚持义务与权利相统一，严明纪律要求

修订后的条例将“坚持义务和权利相统一”作为党员权利保障应当遵循的

重要原则，强调义务在先，要求广大党员切实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正

确行使各项权利。

一方面，修订后的条例立足党员权利保障专门法规的定位，以党章为根

本遵循明确党员享有广泛而充分的权利，并切实完善保障措施。

——有关 13 项权利的条文每一条都首先强调党员“有权”行使的权利内

容；

——20 项保障措施每一项都围绕如何保障权利的正常行使进行具体设

计。



另一方面，在明确权利、保障权利的同时，强调正确行使权利的相关要

求，指出党员行使权利必须以履行义务、担当责任、遵守纪律为前提。

——第四条规定，党员应当增强党的观念和主体意识，将行使党章规定

的权利作为对党应尽的责任，向党组织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敢

于担当、敢于负责，遵守纪律规矩，正确行使权利；

——第十一条规定，党员进行批评、揭发、检举以及提出处理、处分要

求，应当通过组织渠道，不得随意扩散传播、网络散布，不得夸大和歪

曲事实，更不得捏造事实、诬告陷害；

——第四章中集中规定党员不正确行使权利应当追究责任的五种情形，

进一步严明了权利行使的纪律要求。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负责人表示，在党员义务和权利的关系上，明

确提出义务在先，义务和权利相统一，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义务与权

利、责任与担当、行使权利与遵守纪律的辩证统一，是党的建设重要理

论创新。修订后的条例对这一创新理论成果进行了贯彻和运用。

20 项措施保障党员权利行使

“保障”是修订后条例的重要内容。没有切实有效的保障措施，就难以保

证党员权利的正常行使和不受侵犯。

修订后的条例遵循“坚持充分全面保障党员权利”的原则，设立“保障措

施”专章，系统规定了实行党务公开、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严格落



实党内民主监督制度等 20项保障措施，努力实现党员权利保障与党的

建设各项工作有机融合，构建系统全面的保障措施体系。

对 2004年条例中已有的保障措施，修订后的条例进行了改进和完善，

并根据实践发展和工作需要，总结有关经验做法和创新性制度，新增了

系列保障措施，如健全党代表、领导干部联系党员制度，落实“三个区

分开来”要求等。

在设计保障措施时，修订后的条例注重提高保障措施的针对性、协调性

和可操作性，如规定巡视巡察检查督查中听取党员意见，对应保障党员

建议和倡议权、监督权、提出不同意见权等多项权利。此外，支持党员

提出意见建议、严格落实党内民主监督制度等多项措施都体现了对党员

监督权的保障。

修订后的条例注意把握与其他法规制度的有机衔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法规室负责人介绍，立足党员权利保障基础性法规的定位，修订后的条

例对其他法规制度已有专门规定的不作重复规定。同时坚持系统观念，

将党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他条例以及相

关具体法规制度的规定衔接贯穿起来，发挥党内法规体系的整体作用。

增强全党共抓党员权利保障的合力

保障党员权利，谁来负责？如何负责？修订后的条例对党委（党组）、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党的工作机关、党的基层组织、领导干部的职责任

务逐一作出明确规定。



——党委（党组）是关键，必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对党

员权利保障工作的领导。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要加强监督检查，受理和处置党员权利保障方面

的检举、控告和申诉，对侵犯党员权利的案件进行检查和处理。

——党的工作机关要结合自身职能和工作实际，抓好党员权利保障工作

的落实，研究解决职责范围内党员权利保障工作的重要问题，提出相关

意见建议，为保障党员权利正常行使创造条件、提供服务。

——党的基层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着力打通党员权利保障工作的

“最后一公里”。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履行义务、正确行使权

利，营造党员积极行使权利的良好氛围，模范遵守和严格执行党员权利

保障方面的法规制度，抓好工作落实。

强化对侵犯、漠视党员权利行为的责任追究

在实践中，当前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还存在保障职责落实打折扣、保障措

施执行不到位、有的领导干部侵犯和漠视党员权利的问题。

同时，有的党员不正确行使权利、滥用权利，甚至公开发表违背党的理

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观点意见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针对上述问题，修订后的条例在第二章“党员权利的行使”、第三章“保障

措施”中分别针对党员、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强调了相关纪律要求。

特别是在第四章“职责任务和责任追究”中，修订后的条例详细列明了党

组织和领导干部侵犯党员权利、党员不正确行使权利的具体情形，并明

确了对侵犯党员权利和在保障党员权利工作中失职失责的党组织、领导

干部、党员的追责问责方式，以及纪律责任与法律责任等其他责任相衔

接的内容。

“加强对党员权利保障的监督，促进党员发挥主体作用，是新时代纪检

监察工作的重要任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将结合纪检监察机关职能职责，把握好、落实好条例的各项规定，督促

推动条例落实。（新华社记者朱基钗 孙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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